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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25-072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股票自 2025年 12月 10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

日；

2、公司控制权变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目前处

于筹划阶段，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停牌事由

（一）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8日收

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本军先生的通知，秦本军先生正在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

事宜，拟向交易对手方协议转让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并放弃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

份表决权。目前相关各方已就该事项签署了《控制权变更意向协议》，具体交易方

案、协议条款等尚需进一步论证和磋商，届时将以各方签订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上述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协

议转让相关程序。

本次股份转让交易对手方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德福营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德福营养”）

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亿创街 1号 406房之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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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德福三期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135,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25年 12 月 0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2MAK1ANMR2F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

合伙人名称

广州德福三期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100 万元，出资比例

0.074%；有限合伙人：广州德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13.50亿元，出资

比例 99.926%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国贸写字楼二座 2903

（二）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北京金康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金康普”）至少 80%股权，同时向广州德福营养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金康普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及重组上市。

1、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金康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科学城航丰路 8号 1幢 410 室（园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 号 31幢 B座

法定代表人 仲斌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4年 11月 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76845160XU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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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初步确定的交易对方为德福金康普控股有限合伙企业和厦门德福金普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德福金康普控股有限合伙企业和厦门德福金普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北京金康普 80%股权。

（1）德福金康普控股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名称 GLJKP Holdings L.P. （德福金康普控股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Suite 1700, Park Place, 666 Burrard Street,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V6C2X8, Canada

法定代表人 Zhenfu Li

注册资本 93,390,783 美元

成立日期 2021/07/0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LP23606007（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注册登记号码）

经营范围

直接或间接通过中间持股实体对目标投资进行投资；对该项投资进行

管理、监督及处置；从事普通合伙人认为必要或适宜的其他附带或辅

助性活动。
(a)investing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an intermediate holding
entity) in the Target Investment, (b) managing, supervising and disposing
of such investment, and (c) engaging in such other activities incidental or
ancillary thereto as the General Partner deems necessary or advisable.

（2）厦门德福金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厦门德福金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路 492号 2105单元 A46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德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2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年 7月 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11MA8THXRX2K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广州德福营养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上述交易对方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主体，

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预计本次

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3、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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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北京金康普至少 80%股权，同时向广

州德福营养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交易方式、交

易方案以后续公司公告披露的信息为准。

4、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秦本军先生及公司已与本次交易的主要交易对方广州德福营养、德福金康普控

股有限合伙企业、厦门德福金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签署了《控制权变

更意向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意向协议》，协议约定秦本军先

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转让给广州德福营养，并签署《表

决权放弃协议》，自愿放弃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的表决权。同时公司拟向德福金康

普控股有限合伙企业和厦门德福金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其合

计持有的北京金康普 80%股权，以及向广州德福营养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标的相关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司聘请的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结果为定价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上述协议仅为交易各方就

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将由交易各方另行签署正式协议予

以约定。

5、交易目的

本次交易将北京金康普纳入上市公司体系，双方将充分发挥业务上下游的协同

效应。上市公司在食品饮料、保健品领域的配方研发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同时更精准的覆盖终端消费品牌，提高业务附加值；北京金康普可依托上

市公司获得天然原料供应保障和全球市场营销体系协同赋能，最终实现双方优势资

源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二、停牌及停牌期间的工作安排

因上述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有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票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停复牌》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莱茵生物，证券代码：002166）自 2025年 12月 10日（星期三）开市时起开始

停牌，预计连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即在 2025年 12月 2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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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司将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股票最晚将于

2025年 12月 24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

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

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1个月内不再筹划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

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待相关重大事项确

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正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

仍在商讨论证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并经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经董事长签字、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2、本次交易的意向性协议；

3、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说明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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